南投縣公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聘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辦法
                                                 中華民國　101年12月19日府行法
                                                                                      字第 1010252373 號令訂定發布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設立於本縣內之鄉(鎮、市)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公立幼兒園)之園長，及設立於本縣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以下簡稱附設幼兒園)之專任主任。但不包括本法施行前之公立托兒所於依本法改制為幼兒園後，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由原所長轉換並取得資格之園長，仍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相關法令於原機構任用者。

第 三 條　　為辦理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作業，鄉（鎮、市）公所應設立園長遴選小組（以下簡稱遴選小組）。

　　遴選小組置委員七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鄉（鎮、市）長擔任之，其餘委員由鄉（鎮、市）長就下列人員聘兼之：

  一、鄉(鎮、市)公所代表二人至三人。

  二、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學者專家代表一人至三人。

  三、公私立幼兒園園長代表一人至二人。

  四、公立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代表一人至二人。

  五、公立幼兒園家長代表一人至二人。

         　　遴選小組任一性別之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之任期為二年，且均為無給職。

  　委員因故出缺時，由鄉（鎮、市）公所另聘原類別代表人員遞補之；其聘期至該任任期屆滿為止。

第 四 條　　遴選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作業方式、遴選基準、資格審查、考評結果及
    其相關事項之審議。

二、公立幼兒園園長任期屆滿申請連任、延任、改任事項之審議。

三、現職公立幼兒園園長參加出缺幼兒園園長遴選事項之審議。

四、前二款以外出缺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審議事項。

第 五 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之遴選，每年以辦理一次為原則，並得視需要不
        定期召開遴選小組會議。

遴選小組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人擔任主 

        席。

遴選小組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會議應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第 六 條　　遴選委員參與園長遴選工作，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應本公平、公正之原則及獨立自主之精神進行遴選。

二、不得接受園長候選人、或其他人員為園長候選人辦理之邀宴、饋贈、請託、關說等相關活動。

三、關於案件審議、決議、會議程序、內容及園長人選，應確實保密，並遵守行政程序法有關利益迴避之規定，委員與園長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或為其實習輔導教師者，應自行迴避。
四、對於匿名指控事項不得提遴選小組討論審議。

違反前項義務之委員經查證屬實者，由遴選小組會議議決後報鄉(鎮、市)公所解聘之；其由行政人員兼任者經查證屬實，追究行政責任。

第 七 條　　凡中華民國國民，身心健康，品德優良之現職公立幼兒園教師或教保員，其具備本法所定幼兒園園長資格者，得參加本縣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

 　　前項人員有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及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情事者，不得參加公立幼兒園園長遴選。因故意隱匿或重大過失而不知，於遴選聘任後始發現者，應撤銷其聘任資格。

第 八 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候選人之規範如下：

 一、不得自行舉辦說明會、從事競選活動、拉票、委請他人拉票或其
     他問卷調查。

 二、不得對其他候選人作匿名指控或發表不當言論。

 三、不得違反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 九 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依遴選小組遴選結果，由鄉(鎮、市)長聘任，
        並函報本府備查。

第 十 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任期一任為四年，於同一幼兒園得連任一次。

 　　公立幼兒園園長應在其第一任任期屆滿二個月前，向鄉(鎮、市)
 公所提出連任申請，由遴選小組視其辦園績效、連任意願及其他實際
 情況，決定其應否連任，經遴選小組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委
 員過半數同意後，報請鄉(鎮、市)公所聘任；未經同意者，應列為園長
 出缺幼兒園，並辦理園長遴選事宜。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學期中起任者，以學年為單位計算任期，計算
 至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準，未滿一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第十一條　　公立幼兒園園長自任期屆滿後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於任期屆滿
        二個月前，提出園務發展計畫，經遴選小組審議通過後，報鄉(鎮、市)
         公所核准後，延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公立幼兒園園長於任期中因故無法任職時，由鄉(鎮、市)公所依
　　　　規定辦理園長遴選事宜或指派適當人員代理至當學年結束。

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獲遴聘之公立幼兒園園長，如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一情事者，得留任原幼兒園擔任教師或教保員。

現職公立幼兒園園長未獲遴聘且不願回任教師或教保員者，鄉(鎮、市)公所得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符合退休條件且自願退休者，准其退休。

二、不符合退休條件或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條件，優先輔
    導轉任他職。

第十二條　　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任期，以二年為一任。

　　前項專任主任各年度績效考評優良者，得連任。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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